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计价格 [2002）10 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行为，维护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的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及

《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 

第二条   本规定及《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适用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项目的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 

第三条   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与承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发包人有权自主选择勘察人、设计人，勘察人、设计人自主决定是否接

受委托。 

第四条   发包人和勘察人、 设计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价格法律、 法规的规定，

维护正常的价格秩序，接受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根据建设项目投资额的不同情况， 分别实

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额 500 万元以上的工程勘察和

工程设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额 500万元以下的工程勘察

和工程设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六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其基准价根据《工程

勘察收费标准》或《工程设计收费标准》计算，除本规定第七条另有规定者外，

浮动幅度为上下 20％。发包人和勘察人、 设计人应当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在

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协商确定收费额。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由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协

商确定收费额。 

    第七条   工程勘察费和工程设计费，应当体现优质优价的原则。工程勘察和

工程设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凡在工程勘察设计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

设备、新材料，有利于提高建设项目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包人

和勘察人、设计人可以在上浮 25％的幅度内协商确定收费额。 

    第八条   勘察人和设计人应当按照 《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 ，

告知发包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收费依据，以及收费标准。 



    第九条   工程勘察费和工程设计费的金额以及支付方式，由发包人和勘察

人、设计人在《工程勘察合同》或者《工程设计合同》中的约定。 

    第十条   勘察人或者设计人提供的勘察文件或者设计文件， 应当符号国家规

定的工程技术质量标准，满足合同约定的内容、质量等要求。 

    第十一条   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工作量增加或者工程勘

察现场停工、窝工的，发包人应当向勘察人、设计人支付相应的工程勘察费或者

工程设计费。 

    第十二条   工程勘察或者工程设计质量达不到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 勘察人

或者设计人应当返工。由于返工增加工作量的，发包人不另外支付工程勘察费或

者工程设计费。由于勘察人或者设计人工作失误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

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勘察人、设计人不得欺骗发包人或者与发包人互相串通，以增加

工程勘察工作量或者提高工程设计标准等方式，多收工程勘察费或者工程设计

费。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和国家有关价格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政府价格主管

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本规定及所附《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

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二 00二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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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工程勘察收费是指勘察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 收集已有资料、 现场踏勘、

制订勘察纲要，进行测绘、勘探、取样、试验、测试、检测、监测等勘察作业，

以及编制工程勘察文件和岩土工程设计文件等收取的费用。 

1.0.2   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分为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标

准。 

    1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适用于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与

检测监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水文气象勘察、工程物探、室内试验等工程勘察

的收费。 

    2 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分别适用于煤炭、水利水电、电力、长输管道、铁

路、公路、通信、海洋工程等工程勘察的收费。专业工程勘察中的一些项目可以

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0.3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采取实物工作量定额计费方法计算， 由实物工作收费

和技术工作收费两部分组成。 

    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方法和标准，分别在煤炭、水利水电、电力、长输管道、

铁路、公路、通信、海洋工程等章节中规定 

1.0.4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1 土 浮动幅度值） 

    2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 

    3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

加调整系数 

    4  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技术工作收费比例 

1.0.5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工程勘察基准收费额， 发包

人和勘察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浮动的幅度内协商确定工程勘察收费合同

额。 

1.0.6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是完成每单位工程勘察实物工作内容的基本价



格。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在相关章节的《实物工作收费基价表》中查找确

定。 

1.0.7  实物工作量 

    实物工作量由勘察人按照工程勘察规范、 规程的规定和勘察作业实际情况在

勘察纲要中提出，经发包人同意后，在工程勘察合同中约定。 

1.0.8  附加调整系数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工程勘察的自然条件、 作业内容和复杂程度差异进行调整

的系数。附加调整系数分别列于总则和各章节中。附加调整系数为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附加调整系数不能连乘。将各附加调整系数相加，减去附加调整系数的

个数，加上定值 1，作为附加调整系数值。 

1.0.9  在气温（以当地气象台、站的气象报告为准）≥ 35°C 或者≤ -10°C 条

件下进行勘察作业时，气温附加调整系数为 1.2。 

1.0.10  在海拔高程超过 2000m地区进行工程勘察作业时， 高程附加调整系数如

下： 

    海拔高程 2000～3000m为 1.1 

    海拔高程 3001～3500m为 1.2 

    海拔高程 3501～4000m为 1.3 

    海拔高程 4001m以上的，高程附加调整系数由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确定。 

1.0.11  建设项目工程勘察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勘察人承担的， 其中对建设项目

工程勘察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勘察人， 按照该建设项目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的

5％加收主体勘察协调费。 

1.0.12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不包括以下费用：办理工程勘察相关许可，以及购

买有关资料费； 拆除障碍物， 开挖以及修复地下管线费； 修通至作业现场道路，

接通电源、水源以及平整场地费；勘察材料以及加工费；水上作业用船、排、



平台以及水监费；勘察作业大型机具搬运费；青苗、树木以及水域养殖物赔偿

费等。 

    发生以上费用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1.0.13  工程勘察组日、台班收费基价如下： 

    工程测量、岩土工程验槽、检测监测、工程物探   1000 元/组日 

岩土工程勘察            1360 元/台班 

水文地质勘察            1680 元/台班 

1.0.14  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

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勘察文件工本费。 

1.0.15  本收费标准不包括本总则 1.0.1 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其他服务收费，

国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国家没有收费规定的，由发包人与勘察人协

商确定。 

15.通信工程勘察 

15.1  说明 



本章为通信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工程勘察收费。 广播电视同类工程的勘察可

以按照本章收费标准收费。 

15.2  通信工程各阶段服务内容 
通信工程勘察服务内容表 

 表 15.2-1 
二阶段勘察

项目名称 一阶段勘察
初步设计阶段勘察 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

通信管道及

光（电）缆

线路工程

收集资料、 调查情况、 选

择路由、 现场测量、 疑点

坑探、测量定位、土壤

PH 值及大地电阻率分析
等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

选择路由、疑点坑探等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选择路由、现

场测量、疑点坑探、测量定位、土壤

PH 值及大地电阻率分析等

微波、卫星

及移动通信

设备安装工

程

收集资料、 调查情况、 选

择路由、 高程测量、 站址

选择、干扰调查、 划线定

位等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

选择路由、高程测量、

站址选择、干扰调查等

收集资料、调查情况、高程测量、划

线定位等

15.3通信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通信工程勘察各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表 15.3-1 
二阶段勘察勘察阶段（％）

工程类型
一阶段勘察

初步设计阶段勘察 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

通信管道及光（电）
缆线路工程

80 40 60 

微波、卫星及移动通
信设备安装工程

80 60 40 

15.4 通信工程勘察收费

通信管道及光电缆线路工程勘察收费基价表

表 15.4-1 

序号 项目 收费单位 收费基价 (元) 备注
L≤0.2 1000 起价

0.2<L≤1.0 1000 
1.0<L≤3.0 3560 
3.0<L≤5.0 9026 

5.0<L≤10.0 12760 
10.0<L≤50.0 20095 

1 通信管道

L>50.0 68095 
L≤1.0 2500 起价2 埋式光（电）缆

线路长途架空 1.0<L≤50.0 

km 

2500 



50.0<L≤200.0 58360 
200.0<L≤1000.0 206860 

光（电）缆线路

L>1000.0 926860 
L≤1.0 2000 起价

1.0<L≤10.0 2000 
10.0<L≤50.0 15770 3 

管道光（电）缆
线路市内架空
光（电）缆线路

L>50.0 60970 
L≤1.0 3130 起价

1.0<L≤5.0 3130 
5.0<L≤20.0 13010 

4 
水底光（电）缆

线路

L>20.0 43010 
L≤5.0 8500 起价

5.0<L≤20.0 8500 
20.0<L≤50.0 31000 
50.0<L≤100.0 72100 

5 

海底光（电）缆
线路

L>100.0 137100 
注：1.本表按照内插法计算收费；

2.通信工程勘察的坑深均按照地面以下 3m以内计，超过 3m的收费另议；
3.通信管道穿越桥、河及铁路的，穿越部分附加调整系数为 1.2；
4.长途架空光（电）缆线路工程利用原有杆路架设光（电）缆的，附加调整系数为 0.8。

微波、卫星及移动通信设备安装工程勘察收费基价表 表 15.4-2 
序号 项 目 计费单位 收费基价（元）

容量 16×2Mb/s以下 4250 
1 

微波站
其他容量 6500 
Ⅰ、Ⅱ类站 30000 
Ⅲ、Ⅳ类站 12000 
单收站 4000 2 

卫星通信（微波设备
安装）站

VSAT 中心站 12000 
3 移动通信基站 全向、三扇区、六扇区

站

4250 
注：1.寻呼基站工程勘察费按照移动通信基站计算收费；

2.微蜂窝基站工程勘察费按照移动通信基站的 80%计算收费。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1 总 则

1.0.1 工程设计收费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 提供编制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施工图预算文件、竣工图文件等

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1.0.2 工程设计收费采取按照建设项目单项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法

计算收费。

铁道工程设计收费计算方法，在交通运输工程一章中规定。

1.0.3 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工程设计收费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 1±浮动幅度值）

2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 =基本设计收费 +其他设计收费

3 基本设计收费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

数×附加调整系数 

1.0.4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工程设计基准收费额，发包

人和设计人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协商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合同额。

1.0.5 基本设计收费

基本设计收费是指在工程设计中提供编制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收

取的费用，并相应提供设计技术交底、解决施工中的设计技术问题、参加试车考

核和竣工验收等服务。

1.0.6 其他设计收费

其他设计收费是指根据工程设计实际需要或者发包人要求提供相关服务收取

的费用，包括总体设计费、主体设计协调费、采用标准设计和复用设计费、非标

准设备设计文件编制费、施工图预算编制费、竣工图编制费等。

1.0.7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基本服务的价格。工程设计收费基价在《工程设计

收费基价表》（附表一）中查找确定，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



插法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1.0.8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为经过批准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中的建筑安装工

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和联合试转运费之和。

工程中有利用原有设备的，以签订工程设计合同时同类设备的当期价格作为

工程设计收费的计费额，工程中有缓配设备，但按照合同要求以既配设备进行工

程设计并达到设备安装和工艺条件的， 以既配设备的当期价格作为工程设计收费

的计费额；工程中有引进设备的，按照购进设备的离岸价折换成人民币作为工程

设计收费的计费额。

1.0.9 工程设计收费调整系数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调整系数包括：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和附加调整系数。

1 专业调整系数是对不同专业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

进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专业调整系数在《工程设计收费专业调

整系数表》（附表二）中查找确定。 

2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同一专业不同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

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工程复杂程度分为一般、较复杂和复杂三个等级，

其调整系数分别为： 一般（Ⅰ级） 0.85；较复杂（Ⅱ级） 1.0；复杂（Ⅲ级） 1.15。

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工程复杂程度在相应章节的《工程复杂程度表》中查找确

定。 

3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专业调整系数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尚不能调整的因

素进行补充调整的系数。附加调整系数分别列于总则和有关章节中。附加调整系

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附加调整系数不能连乘。将各附加调整系数相加，减去

附加调整系数的个数，加上定值 1，作为附加调整系数值。 

1.0.10  非标准设备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非标准设备设计费 =非标准设备计费额×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

非标准设备计费额为非标准设备的初步设计概算。 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在 《非

标准设备设计费率表》 （附表三）中查找确定。 

1.0.11  单独委托工艺设计、 土建以及公用工程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的，

按照其占基本服务设计工作量的比例计算工程设计收费。 



1.0.12 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建设项目，附加调整系数为 1.1~1.4。根据工程设计复

杂程度确定适当的附加调整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

1.0.13 初步设计之前，根据技术标准的规定或者发包人的要求，需要编制总体

设计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5%加收总体设计费。

1.0.14 建设项目工程设计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设计人承担的，其中对建设项目

工程设计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设计人，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5%加

收主体设计协调费。

1.0.15 工程设计中采用标准设计或者复用设计的，按照同类新建项目基本设计

收费的 30%计算收费； 需要重新进行基础设计的， 按照同类新建项目基本设计收

费的 40%计算收费； 需要对原设计做局部修改的， 由发包人和设计人根据设计工

作量协商确定工程设计收费。

1.0.16 编制工程施工图预算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10%收取施工

图预算编制费；编制工程竣工图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 8%收取竣

工图编制费。

1.0.17 工程设计中采用设计人自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其专利和专有技术收

费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1.0.18 工程设计中的引进技术需要境内设计人配合设计的，或者需要按照境外

设计程序和技术质量要求由境内设计人进行设计的， 工程设计收费由发包人与设

计人根据实际发生的设计工作量，参照本标准协商确定。

1.0.19 由境外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需要境内设计人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审核并

签署确认意见的，按照国际对等原则或者实际发生的工作量，协商确定审核确认

费。

1.0.20 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的标准份数，初步设计、总体设计分别为 10份，施

工图设计、非标准设备设计、施工图预算、竣工图分别为 8份。发包人要求增加

设计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设计文件工本费。工程设计中需要购买

标准设计图的，由发包人支付购图费。

1.0.21 本收费标准不包括本总则 1.0.1 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其他服务收费，国

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国家没有收费规定的，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

确定。



7 建筑市政工程设计 

7.1建筑市政工程范围

适用于建筑、人防、市政公用、园林绿化、电信、广播电视、邮政工程。

7.2 建筑市政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建筑市政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表 7.2-1 

设计阶段

工程类型
方案设计（ %） 初步设计（ %） 施工图设计（ %）

Ⅰ级 10 30 60 

Ⅱ级 15 30 55 建筑与室外工程

Ⅲ级 20 30 50 

住宅小区（组团）工程 25 30 45 

住宅工程 25 75 

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工程 30 20 50 

智能建筑弱电系统工程 40 60 

室内装修工程 50 50 

Ⅰ、Ⅱ级 30 70 
园林绿化工程

Ⅲ级 30 20 50 

人防工程 10 40 50 

Ⅰ、Ⅱ级 40 60 
市政公用工程

Ⅲ级 50 50 

广播电视、邮政工程工艺部分 40 60 

电信工程 60 40 

建筑 35~43 

结构 24~30 建筑工程专业

设备 28~38 

注：提供两个以上建筑设计方案，且达到规定内容和深度要求的，从第二个设计方案起，每个

方案按照方案设计费的 50%另收方案设计费。



7.3建筑市政工程复杂程度

7.3.1建筑、人防工程

建筑、人防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 7.3-1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2．高度 <24m 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

3. 小型仓储建筑工程；

4. 简单的设备用房及其他配套用房工程；

5．简单的建筑环境设计及室外工程；

6．相当于一星级饭店及以下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7．人防疏散干道、支干道及人防连接通道等人防配套工程

Ⅱ级

1．大中型公共建筑工程；

2．技术要求较复杂或有地区性意义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3. 高度 24~50m 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

4．20 层及以下一般标准的居住建筑工程；

5．仿古建筑、一般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以及地下建筑工程；

6．大中型仓储建筑工程；

7．一般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8．相当于二、三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9．防护级别为四级及以下同时建筑面积 <10000m2的人防工程

Ⅲ级

1. 高级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2. 技术要求复杂或具有经济、文化、历史等意义的省（市）级中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3. 高度 >50m 的公共建筑工程；

4. 20层以上居住建筑和 20层及以下高标准居住建筑工程；

5. 高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和地下建筑工程；

6. 高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7. 相当于四、五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特殊声学装修工程；

8. 防护级别为三级以上或者建筑面积≥ 10000m
2
的人防工程

注： 1.大型建筑工程指 20001m2以上的建筑，中型指 5001~20000m 2的建筑，小型指 5000m2以下的建筑；

2.古建筑、仿古建筑、保护性建筑等，根据具体情况，附加调整系数为 1.3~1.6；

3.智能建筑弱电系统设计，以弱电系统的设计概算为计费额，附加调整系数为 1.3；

4.室内装修设计，以室内装修的设计概算为计费额，附加调整系数为 1.5；

5.特殊声学装修设计，以声学装修的设计概算为计费额，附加调整系数为 2.0；

6.建筑总平面布置或者小区规划设计，根据工程的复杂程度，按照每 10000~20000 元 /ha计算收费。



7.3.2 园林绿化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 7.3-2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 一般标准的道路绿化工程；

2. 片林、风景林等工程

Ⅱ级 1. 标准较高的道路绿化工程；

2. 一般标准的风景区、公共建筑环境、企事业单位与居住区的绿化工程

Ⅲ级

1. 高标准的城市重点道路绿化工程；

2. 高标准的风景区、公共建筑环境、企事业单位与居住区的绿化工程；

3. 公园、渡假村、高尔夫球场、广场、街心花园、园林小品、屋顶花园、室内花园等绿化

工程

7.3.3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 7.3-3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 庭院户内燃气管道工程；

2. 一般给排水地下管线（ DN<1.0m，无管线交叉）工程；

3. 小型垃圾中转站，简易堆肥工程；

4. 供热小区管网（二级网）工程

Ⅱ级

1. 城市调压站，瓶组站， ，<5000 户气化站、混气站， <500m 3储配站工程；

2. 城区给排水管线，一般地下管线（ DN<1.0m，有管线交叉） ，<1m3/s 加压泵站，简单构

筑物工程；

3. >100t/天的大型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机械化快速堆肥工程；

4. ≤2MW 的小型换热站工程

Ⅲ级

1. 城市超高压调压站，市内管线及加压站，穿、跨越管网，≥ 5000 户气化站、混气站，≥

500m3储配站、门站、气源厂、加气站工程；

2. 大型复杂给排水管线，市政管网，大型泵站、水闸等构筑物，净水厂，污水处理厂工程；

3. 垃圾系统工程及综合处理与利用、焚烧工程；

4. 锅炉房，穿、跨越供热管网， >2MW 换热站工程；

5．海底排污管线，海水取排水、淡水及水处理工程



7.3.4 广播电视、邮政、电信工程

广播电视、邮政、电信工程复杂程度表 7.3-4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广播电视中心设备（广播 1套，电视 1~2 套）工程；

2．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P≤1kW）工程；

3．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P≤50kW）工程；

4．电视、调频发射塔（台）设备（单机功率 P≤1kW）工程；

5．广播电视收测台设备工程；

6．三级邮件处理中心工艺工程；

7．简单的电信工程

Ⅱ级

1．广播电视中心设备（广播 2~3 套，电视 3~5 套）工程；

2．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1kW≤P≤ 20Kw）工程；

3．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50kW≤P≤ 150Kw）工程；

4．电视、调频发射塔（台）设备（单机功率 1kW≤P≤ 10Kw，塔高 <200m）工程；

5．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工程；

6．二级邮件处理中心及各类转运站工艺工程；

7．较复杂的电信工程

Ⅲ级

1．广播电视中心设备（广播 4套以上，电视 6套以上）工程；

2．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P>20Kw）工程；

3．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 P>150Kw）工程；

4．电视、调频发射塔（台）设备（单机功率 P>10Kw，塔高≥ 200m）工程；

5．电声设备、演播厅、录（播）音馆、摄影棚设备工程；

6．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微波站设备工程；

7．广播电视光缆、电缆节目传输工程；

8．一级邮件处理中心工艺工程；

9．复杂的电信工程



附表一：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1 200 9.0 

2 500 20.9 

3 1,000 38.8 

4 3,000 103.8 

5 5,000 163.9 

6 8,000 249.6 

7 10,000 304.8 

8 20,000 566.8 

9 40,000 1,054.0 

10 60,000 1,515.2 

11 80,000 1,960.1 

12 100,000 2,393.4 

13 200,000 4,450.8 

14 400,000 8,276.7 

15 600,000 11,897.5 

16 800,000 15,391.4 

17 1,000,000 18,793.8 

18 2,000,000 34,948.9 

注：计费额 >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6%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附表二：

工程设计收费专业调整系数表

工程类型 专业调整系数

1、矿山采选工程
黑色、黄金、化学、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工程

采煤工程，有色、铀矿采选工程

选煤及其他煤炭工程

2、加工冶炼工程 
各类冷加工工程

船舶水工工程

各类冶炼、热加工、压力加工工程

核加工工程

3、石油化工工程
石油、化工、石化、化纤、医药工程

核化工工程

4、水利电力工程
风力发电、其他水利工程

火电工程

核电常规岛、水电、水库、送变电工程

核能工程

5、交通运输工程
机场场道工程

公路、城市道路工程

机场空管和助航灯光、轻轨工程

水运、地铁、桥梁、隧道工程

索道工程

6、建筑市政工程 

邮政工艺工程

建筑、市政、电信工程

人防、园林绿化、广电工艺工程

7、农业林业工程

农业工程

林业工程

1.1 
1.2 
1.3 

1.0 
1.1 
1.2 
1.3 

1.2 
1.6 

0.8 
1.0 
1.2 
1.6 

0.8 
0.9 
1.0 
1.1 
1.3 

0.8 
1.0 
1.1 

0.9 
0.8 



附表三 ：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表

类别 非标准设备分类
费率
（%）

一般

技术一般的非标准设备，主要包括：

1.单体设备类：槽、罐、池、箱、斗、架、台、常压容器、换热器、铅烟除尘、

恒温油浴及无传动的简单装置；

2.室类：红外线干燥室、热风循环干燥室、浸漆干燥室、套管干燥室、极板干

燥室、隧道式干燥室、蒸汽硬化室、油漆干燥室、木材干燥室

10~13 

较复杂

技术较复杂的非标准设备，主要包括：

1.室类：喷砂室、静电喷漆室；

2.窑类：隧道窑、倒焰窑、抽屉窑、蒸笼窑、辊道窑；

3.炉类：冷、热风冲天炉、加热炉、反射炉、退火炉、淬火炉、锻烧炉、坩锅

炉、氢气炉、石墨化炉、室式加热炉、砂芯烘干炉、干燥炉、亚胺化炉、还氧

铅炉、真空热处理炉、气氛炉、空气循环炉、电炉；

4.塔器类：Ⅰ、Ⅱ类压力容器、换热器、通信铁塔； 

5.自动控制类：屏、柜、台、箱等电控、仪控设备、电力拖动、热工调节设备；

6.通信类：余热利用、精铸、热工、除渣、喷煤、喷粉设备、压力加工、钣材、

型材加工设备、喷丸强化机、清洗机； 

7.水工类：浮船坞、坞门、闸门、船舶下水设备、升船机设备； 

8.试验类：航空发动机试车台、中小型模拟试验设备

13~16 

复杂

技术复杂的非标准设备，主要包括：

1．室类：屏蔽室、屏蔽暗室；

2．窑类：熔窑、成型窑、退火窑、回转窑；

3．炉类：闪速炉、专用电炉、单晶炉、多晶炉、沸腾炉、反应炉、裂解炉、大

型复杂的热处理炉、炉外真空精炼设备；

4．塔器类： Ⅲ类压力容器、 反应釜、 真空罐、 发酵罐、 喷雾干燥塔、 低温冷冻、

高温高压设备、核承压设备及容器、广播电视塔桅杆、天馈线设备； 

5．通用类：组合机床、数控机床、精密机床、专用机床、特种起重机、特种升

降机、高货位立体仓贮设备、胶接固化装置、电镀设备、自动、半自动生产线；

6.环保类：环境污染防治、消烟除尘、回收装置； 

7.试验类：大型模拟试验设备、风洞高空台、模拟环境试验设备

16~20 

注：1.新研制并首次投入工业化生产的非标准标准设备。乘以 1.3的调整系数计算收费；

2.多台（套）相同的非标准设备，自第二台（套）起乘以 0.3的调整系数计算收费。




